
学历 学位 年龄 职称 其他
市外调
入在职
人员

市内调
入在职
人员

毕业
生

1 2 英语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全日制学历及学位、专业相应的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英语四级及以上。

2

2 1 体育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全日制学历及学位、专业相应的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

1

3 1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文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备全日制本科学历及学位证和教师资格证，普

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 1

4 2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文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45周岁及
以下

中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二级甲
等及以上、有2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学工作经历。

2

5 2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文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不限

35周岁及
以下

初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二级甲
等及以上、有2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学工作经历。

2

6 2
数学或小学教育（理科方
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45周岁及
以下

中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二级乙
等及以上、有3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学工作经历。

2

7 1 美术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全日制学历及学位、专业相应的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

1

8 1 英语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全日制学历及学位、专业相应的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英语四级及以上。

1

9 1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文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备全日制本科学历及学位证和教师资格证，普

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 1

10 1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文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45周岁及
以下

中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二级甲
等及以上、有2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学工作经历

1

11 1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文
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

以上
不限

40周岁及
以下

初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二级甲
等及以上、有2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学工作经历

1

12 1
数学或小学教育（理科方
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45周岁及
以下

中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二级乙
等及以上、有2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学工作经历

1

13 1
数学或小学教育（理科方
向）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

以上
不限

40周岁及
以下

初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二级乙
等及以上、有2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学工作经历

1

14 1 音乐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

以上
不限

40周岁及
以下

初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二级乙
等及以上、有2年及以上中小学教学工作经历

1

15 1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文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备全日制本科学历及学位证和教师资格证，普

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 1

体育教师

数学教师

英语教师

音乐教师

数学教师

语文教师

数学教师

南宁市高新
小学

语文教师

语文教师

语文教师

英语教师

资格条件
增人方式及来源

组织考核
岗位
名称

人数 专业
招聘
岗位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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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

美术教师

语文教师

南宁市西乡
塘区北湖小
学 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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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
数学或小学教育（理科方
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备全日制本科学历及学位证和教师资格证，普

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 1

17 1 英语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不限

35周岁及
以下

初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学历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职称证，
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历。

1

18 1 音乐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

以上
不限

35周岁及
以下

初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学历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职称证，
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历。

1

19 1 体育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45周岁及
以下

中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学历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职称证，
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历。

1

20 1 体育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全日制学历及学位、专业相应的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

1

21 1 英语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全日制学历及学位、专业相应的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英语四级及以上。

1

22 1 美术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全日制学历及学位、专业相应的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

1

23 1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文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45周岁及
以下

中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学历学位证、教师资格证、职称证，
普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历。

1

24 1
数学或小学教育（理科方
向）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

以上
不限

35周岁及
以下

初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学历学位证、教师资格证、职称证，
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历。

1

25 1 音乐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专业相应的全日制学历及学位和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

1

26 1 英语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专业相应的全日制学历及学位和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英语四级及以上。

1

27 1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文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

以上
不限

35周岁及
以下

初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学历及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职称
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

1

28 1 美术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45周岁及
以下

中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学历及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职称
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

1

29 1 计算机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专业相应的全日制学历及学位证和教
师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

1

30 1 体育及相关专业
大专及

以上
不限

35周岁及
以下

初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学历及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职称
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

1

31 1 音乐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45周岁及
以下

中级及以
上职称

具有专业相应的学历及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职称
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具备2年以上教学工作经

1

32
南宁市西乡
塘区园艺路
学校

1 英语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专业相应的全日制学历及学位和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英语四级及以上。

1英语教师

南宁市西乡
塘区心圩中
心小学

音乐教师

体育教师

语文教师

英语教师

美术教师

信息技术
教师

美术教师

体育教师

南宁市西乡
塘区连畴小
学

南宁市西乡
塘区罗文坡
小学

数学教师

英语教师

英语教师

语文教师

音乐教师

南宁市西乡
塘区永宁小
学

音乐教师

体育教师

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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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宁市西乡
塘区明华小
学

1
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
（文科方向）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专业相应的全日制学历及学位和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甲等及以上。

1

34
南宁市西乡
塘区西津小
学

1 音乐及相关专业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不限 不限
毕业生必须具有专业相应的全日制学历及学位和教师
资格证，普通话二级乙等及以上。

1

38 10 10 18

★招聘说明
    一、招聘岗位
    “市内在职”岗位指：南宁市六城区（含开发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市外在职”岗位指：南宁市六县及市外（含自治区级单位）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和各级人才交流中心代管人员；“毕业生”岗位指：2015年应届毕业生及2014年毕业生。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文化程度、知识和能力。1年内
无失信行为或有失信行为但累计分值未达到6分（按《南宁市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失信人员从业惩戒规定（试行）》认定）；符合本计划表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
。
    2.“市内在职”及“市外在职”岗位报名时报考者需提交工作单位和城区级及以上人事主管部门同意报名的书面证明。“市外在职”岗位报名者，除招聘基本
条件以外还须具备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学位，同时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符合市政府政策性照顾类人员，学历及学位条件可放宽至函授类学历和学位），经面试
、考核、体检合格后，按事权划分，需要上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方可录用。“毕业生”岗位报名者，生源地非南宁市六城区（含开发区）的须是“二本及以上
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院校”的毕业生，且为校级及以上“优秀毕业学生”或“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或为全日制硕士毕业生。
    3.招聘岗位有年龄要求的以开始报名日为计算基数。招聘岗位要求的相关资格（含学历、学位、职称、执业资格证等取得时间）、工作经历等时间的计算，均截
止至开始报名日。201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必须在2015年7月31日前取得学历及学位证书；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不视为工作经历。
    4.招考岗位数与符合报考条件的人数原则上要达到1：3比例方可开考。达不到开考比例的，应核减招聘岗位数或取消招聘岗位。
    三、报名要求
    1.报名时间：2015年7月21日至7月31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5：00-18：00。
    2.报名地点：南宁市西乡塘区滨河路1号火炬大厦22楼2201室；联系电话：0771-5816562。
    3.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报考者须在南宁高新区电子政务网（http://www.nnhitech.gov.cn/）下载《应聘报名登记表》，如实完整填写相关信息后，携带本人
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相关证明以及其他资格条件要求的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近期免冠六寸生活彩照，按规定时间到报名地点现场报名。现场审核原
件，留存证书的复印件及证明的原件。

音乐教师

合计

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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